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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同意办理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登记的意见
（样式）

×××××公司（项目开发主体）：
兹有位于东莞市××镇，经批准建设的项目名称为×××的在建工程项目。不动产权证（土地使用证）证号为××××××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为×××××××（含宗地内全部在建楼幢）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为×××××××××（含宗地内全部在建楼幢）。
根据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、项目监管协议等有关约定，该宗地（建设项目）内含有（或涉及）配建物业（M0工业项目表述为“贡献物业”）的部分。由于尚未办理分割销售（预售）审批和产权登记等手续，暂无法根据现有条件对配建范围（界限）进行划分，我单位同意贵公司（单位）先行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登记。


××××××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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